
3．实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、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村寨发

展，以工代娠项目，欠发达国有农场和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发展。 

（三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街接的其他相

关支出。 

第九条 衔接资金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

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，包括：单位基本支出、交通工

具及通讯设备、修建楼堂馆所、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、偿还

债务和垫资等。偿还易地扶贫搬迁债务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根据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工作实际需要，各县从到县

的中央衔接资金中按照不超过 1％的比例据实列支项目管理费。项

目管理费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设计、评审、招标、监理以及验收等

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。 

第十一条 衔接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，由县级确定

具体的项目和补助标准，强化县级管理责任。县级要推动脱贫村

和非贫困村均衡发展，可统筹安排到县衔接资金支持非贫困村发

展产业、补齐必要的基础设施短板及县级乡村振兴规划相关项目， 

其中，中央衔接资金不超过 30%。支持采取以工代贩方式组织实

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 

第十二条 继续按规定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

工作的脱贫县，资金使用按照统筹整合有关要求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建立完善市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

项目库，提前做好项目储备，严格项目论证入库，除特殊情况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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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级政府批准外，衔接资金支持的项目要从项目库选择。 

第四章 资金拨付 

第十四条 省级乡村振兴、发展改革、民族事务、农业农村、 

林草等行业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行业主管部门）根据职责分工， 

提出衔接资金分配建议方案报送省财政厅。省财政厅于每年收到

中央衔接资金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 30 日内，根据预算

管理要求、年度预算安排，结合行业主管部门资金分配建议方案， 

研究确定分配方案，将衔接资金下达市县财政部门。 

第十五条 加快衔接资金执行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市级财

政部门收到上级衔接资金文件后，应按规定时间将资金分配下达。 

县级财政部门收到上级衔接资金文件后，应及时书面通知同级行

业主管部门；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从项目库中选取项目，拟

定资金使用计划或分配建议方案报同级政府审批后执行。 

结转结余的衔接资金，按照财政部和我省关于结转结余资金

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衔接资金的支付管理，按照财政国库管理有关规

定执行。属于政府采购、招投标管理范围的，执行相关法律、法

规及制度规定。村级微小型项目可按照村民民主议事方式直接委

托村级组织自建自营。 

第五章 资金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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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与衔接资金使用管理相关的各部门根据以下职责

分工履行资金使用管理职责： 

（各级财政部门负责预算安排、研究确定资金分配方案

和下达资金，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。 

（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方案、资金

和项目使用管理、绩效管理、监督管理等工作，按照权责对等原

则落实监管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衔接资金实行绩效评价制度。财政部门负责制定

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办法，组织开展绩效评价。行业主管部门按照

职能负责细化明确本部门绩效目标、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，按要

求开展绩效自评。绩效评价结果以适当形式公布，并作为分配衔

接资金的因素。 

第十九条 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。推进政务公开，资金政

策、管理制度、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 

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，健全衔接资

金的分配、使用、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价等情况的信息公开机制， 

在本级政府网站、报纸等新闻媒体公示当年审批的年度衔接资金

项目实施计划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

项目实施单位要利用公开栏（墙）、项目标志牌、会议及告示、 

手册等形式将本年度衔接资金的投资规模、资金来源、资金用途、 

收益对象、补助标准、补助环节完成情况，在项目实施地进行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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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、事后公告公示，确保群众的知情权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 

衔接资金对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给予的相关补助， 

在所在行政村进行公告、公示。 

第二十条 各级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按要求配合财政部河

北监管局和审计、纪检监察、检察机关等做好衔接资金和项目

的审计、检查等工作。 

第二十一条 建立完善衔接资金社会监督机制。引导和鼓励

脱贫群众、第三方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监督，构建常态化、多元

化的监督体系。 

（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在具体项目立项、实施过程管理、 

竣工验收和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，应吸收受益地村干部、群众代

表、驻村工作队参与。 

（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，聘请有资质的会

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，对衔接资金和项目进行绩效评估、竣工

结算（决算）审计等。 

（鼓励社会公众对衔接资金使用管理进行监督和投诉举

报。对群众投诉和举报事项，原则上应在 60 日内处理完毕；情况

复杂的，经受理单位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，但延

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，并告知投诉或举报群众延期理由。 

第六章 责任划分 

第二十二条 按照职责分工，建立责任清单，全程落实各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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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衔接资金管理和监督责任，构建分工明确，监管到位、权

责统一的责任体系。 

（下列情形由财政部门承担相应责任： 

1．省市财政部门未按规定及时分配下达收到的上级衔接资金 

的，县级未将收到的上级衔接资金纳入本级预算的； 

2．县级财政部门收到上级衔接资金文件后，未及时书面通知 

同级行业主管部门，影响资金项目安排，造成资金滞留、闲置的； 

3．县级财政部门收到行业主管部门符合规定要求的用款申请 

后，未及时审核下达支付额度的； 

4．县级财政部门未按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规 

定对应实施政府采购的项目履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职责的； 

5．市县财政部门未会同审计部门对行业主管部门绩效自评进 

行抽查的； 

6．市县财政部门未按同级政府要求对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绩 

效目标进行审核的； 

7．各级财政部门未按规定公开公告公示的； 

8．各级财政部门未落实本办法规定职责其他情形的。 

（下列情形由行业主管部门承担相应责任： 

1．县级行业主管部门未按规定组织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

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的； 

2．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将衔接资金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

和乡村振兴项目库以外支出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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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核（审批）项目时，未论证、未按规

定批复项目，以及项目规划不科学、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，造成

项目无法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，影响衔接资金支付或造成资金浪

费和社会恶劣影响的； 

4．县级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不力、入库项目程序不规范等

影响项目实施进度，未按规定及时组织项目验收、审核提交报账

资料，以及验收把关、审核认定不严，提供的拨款资料不真实、 

不完整、不准确，造成衔接资金支出慢、闲置和违规支付的； 

5．市县行业主管部门将本部门负责拨付的对个人补助资金， 

未按规定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，或除国家有明确规定外以现金形

式发放的； 

6．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未按规定编制绩效目标指标、报送绩效

目标执行监控结果、开展绩效自评及报送的； 

7．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未按职责分工和规定开展项目监督检查、 

督促整改、建立台账的； 

8．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未按规定公开公告公示的； 

9．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未落实本办法规定职责其他情形的。 

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衔

接资金分配、使用管理等工作中，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以及

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拘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 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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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有关机关处理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市县财政部门根据本办法，会同相关行业主管

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可制定实施细则、办法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4 月 22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

年。《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＜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冀财农〔2021] 26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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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财政部河北监管局。 

河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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